附件1：

《南昌市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年版）》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农业行政执法环境，提升全市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透明化水平，保障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农业行政执法实际，我局组织起草了《南昌市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年版）》（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 起草背景
（一）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制定科学合理的裁量基准，有助于防止执法随意性，减少“同案不同罚”、“畸轻畸重”等现象，确保行政处罚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适应农业法律法规发展变化的需要。近年来，国家及省级层面陆续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农业领域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原有的裁量基准已难以完全适应新的法律要求和执法实践，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和更新。
（三）提升农业执法效能和公信力的需要 。统一的裁量标准是保障执法公平、提升执法效能的基础。通过细化、量化处罚标准，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明确、可操作的工作指引，有利于提高执法决定的科学性和一致性，增强农业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四）回应社会关切和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 。清晰透明的处罚标准有助于行政相对人预知行为后果，引导其自觉守法经营。同时，规范裁量权也是保护市场主体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
二、 起草依据及过程
（一）主要依据。法律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国家法律为主要依据。法规依据： 参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植物检疫管理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法规依据： 对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蚕种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江西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本省地方性法规。政策指导文件： 参考《江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4版）》和省、市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二）起草过程。组织部署与初步研究（2025年1月）：执法支队成立起草工作组，系统梳理现行有效的农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收集整理各地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定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对比分析我市原有基准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明确修订原则和重点方向。文本起草与内部研讨（2025年2月-5月）： 依据上位法规定，结合我市农业行政执法实际，逐项研究违法行为种类、法律依据、构成要件、处罚种类和幅度，初步形成了《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组织局内相关处室、单位进行多轮研讨，对裁量档次划分、罚款幅度设定、情节认定标准等进行充分论证。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2025年6月-10月）： 在五个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南昌县、进贤县、新建区、安义县、湾里管理局）和市执法支队中先后三次开展征求意见，并通过座谈会方式征求了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顾问及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建议。同时通过局官网征求全社会意见，为期30天。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吸纳，对文本进行了反复修改打磨，形成了送审稿。经汇总，收集意见1条，采纳1条。合法性审核与集体审议（2025年11月）： 送审稿经过本机关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确保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最终按程序提交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形成本送审稿。
三、 主要内容
《裁量基准（送审稿）》共包含20个部分，涉及畜牧、生猪屠宰、蚕种、动物防疫、兽药、饲料、种子、农产品质量安全、乳品、野生植物、农药、肥料、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生态环境、农业转基因生物、农业机械、植物检疫、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保护、长江保护与渔业等多个农业执法领域。
其主要内容和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清晰，覆盖全面 。《裁量基准》采用表格形式，按法律法规顺序编排，结构清晰明了。内容包括序号、违法种类、法律依据、共同处罚（处理）部分、裁量一级分档（含裁量档次、裁量情形、一级分档裁量标准）、裁量二级分档（含裁量子档次、裁量情形、二级分档裁量标准）及备注等栏目。基本覆盖了当前我市农业行政执法的主要领域和常见违法行为。
（二）细化裁量，规范运行。明确裁量档次： 对每项违法行为，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普遍划分为“从轻”、“一般”、“从重”三个基本裁量档次。常用条款根据实际需要，在“子一档次”基础下进一步细化了“子二档次”。一是量化处罚幅度： 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对罚款数额或倍数进行了细化。例如，对于有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所得倍数罚款的，明确了不同档次对应的具体倍数区间；对于定额罚款的，划分了具体的金额区间。这种量化极大增强了裁量标准的可操作性和确定性。二是界定裁量情形： 对适用“从轻”、“一般”、“从重”处罚档次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描述，如“具有从轻情形且无从重情形的”、“无从轻从重情形的；或者同时具有从轻从重情形综合裁量适用本档的”、“具有从重情形综合裁量适用本档的”等，为执法人员判断情节提供了指引。
（三）过罚相当，体现公正。 在设定裁量标准时，始终坚持过罚相当原则。一是考虑违法层级： 对于涉及不同级别保护名录（如国家级、省级畜禽遗传资源）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不同的处罚起点和幅度。二是衔接危害后果： 将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作为重要裁量因素，例如在《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相关处罚中，对“危害后果不严重的”和“危害后果严重的”设定了不同的罚款区间。三是区分主观状态： 将是否“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期限内已改正”、“拒不改正”等反映当事人主观态度和纠正行为的情节纳入裁量考量。
（四）衔接法律，动态更新。《裁量基准》严格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确保了合法性。同时，也为未来法律法规的修订预留了空间，将根据上位法的变动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
（五）便于操作，提升效能。 统一的裁量标准为全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执法尺度和办案指引，有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减少执法争议，提升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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